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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 李跃群：如何处理新闻中的血腥、灾

难、痛苦画面———传媒图像伦理规范初探

陈力丹 李跃群

    展示恐怖 吸引眼球

    近来我国的传媒上隔三差五地以同情、呼吁社会援救的名义，刊登各种畸形病态人员的照

片。例如，2006年11月29日《新京报》A14版新闻《女孩面生巨瘤母女沿街乞讨》配发了一张生病

女孩的正面照，十分恐怖；A10版还有一张男婴脑后巨大囊肿的照片；2006年6月以后，各家媒体

持续数月追踪发布多张78厘米的湖南半截人彭水林图片，其中部分照片让人看了不寒而栗；中央

电视台2006年2月15日《共同关注》的一期节目“是谁毁了花季少女”提供的被毁少女面孔的画

面，让人惨不忍睹。还有各类灾难发生后家属悲痛欲绝的照片，例如2006年2月17日《北京青年

报》头版头条刊登的我援助巴基斯坦受害工程师家属痛不欲生的照片，等等。这些画面，使人感

到惊恐、难受或恶心。在这种传播效果下，发表这些画面的由头，不论是同情，还是正义、救

援，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画面吸引了公众的眼球，刺激着受众的神经，人为地制造

着世界非常不安全和到处存在恐怖的印象。

我国的电视及报纸在报道新闻时，还不时出现尸体以及凶杀的画面。前者如《京华时报》2005年7

月4日头版大照片展示被淹死男孩的全身裸照；后者，尤其以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各种暴行图像为

甚，如2004年的4月，国内的部分电视台在报道费卢杰的骚乱时，画面中数次出现了美军士兵被吊

在桥上烧焦了的尸体，还有伊拉克恐怖分子拖着美军士兵尸体过街并用木棍敲打尸体头部的画

面，背景则是一群伊拉克人又唱又跳，欢呼雀跃。

2004年6月，国内部分电视台又播放了未经处理过的美国卡车司机被伊恐怖分子斩首的全过程。我

们的电视台使用了半岛电视台的新闻，而该录像素材则是恐怖分子提供的。在新闻中，蒙面的伊

拉克恐怖分子手持冲锋枪，先是向美国发出警告，尔后，便拿起短刀在几秒内，将双手被反绑着

的美国卡车司机的头颅割下。

整个过程均有同期声，卡车司机的嚎叫声和粗重的喘息声令人毛骨悚然。第二天，《北京青年

报》的头版及第三版分别刊登了该卡车司机身首分离的照片，照片中卡车司机的头颅被置于他的



背上。与该照片同时刊发的，还有被害人妻子痛哭流涕的照片。

面对这些充斥着死尸与暴力的画面，我们好像置身于电影中的古代刑场，而受众则无意中被电视

和报纸绑架了，成为这一古代仪式的看客。但必须注意的是：我们面对的是新闻，不是恐怖电

影。我们的受众也不是看客，而是独立的且具有尊严的传播对象。面对逝去的生命，媒体所做的

不应该是不人道的展示。对死尸以及杀戮过程的展示，在古代是一种无以复加的惩罚，是对生者

最严厉的警戒。正是由于这种手段的极其残忍和不人道，在现代文明社会早已被废止。上述事例

中，各种不正常死亡、暴力、伤害、畸形的病状等等惨状，通过大众传媒向亿万受众展示。而这

些受众中可能包括他们的亲人，包括广大的未成年人，媒体公布这些画面不仅没有考虑被拍摄者

的尊严与隐私，没有体现出对生命的关怀，更没有考虑观看者的感受。

在面对这些画面时，受众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恐怖而非悲剧，激起更多的是感官的刺激而非理性的

思考。我们不知道编辑使用这些视频及照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想通过尸体的画面刺激来告诉

受众，受害者的悲惨遭遇？或是通过死尸的画面来告诉受众，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假如他们真想

达到这点，完全可以通过更好的途径去揭示，如让参与战争的士兵讲述前线的艰苦与惨烈，讲述

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战友是怎样一个个离开他们的，讲述参战双方的士兵作为个体，是如何被卷入

到一场与他们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战争中。这样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生命的悲剧，同样可以了解战争

的残酷。而且我们可以从理性层面上去思考这些深刻的问题，从人道的角度去哀悼这些逝去的生

命。然而在以上新闻中，这一切都被充满刺激的画面压缩了，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恐怖展示。

媒体暴力场景的道德与法律思考

    上述现象，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媒体上是否应该出现这些画面，以及该怎么看待媒体发

布这些暴力场景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我们至少可以按照以下的思路考虑：

    一、从获得照片方面：拍，还是不拍？例如面对灾难、悲剧中的受害者和特殊群体，对未成

年人、残疾人等，是否应该拍摄？这些，都是需要摄影摄像记者思考并形成职业规范。我国出版

的著作对此已有要求，例如《图片编辑手册》提出的要求是：首先，问自己几个问题：1.关于这

一事件我已经知道了什么，我还需要知道什么？2.照片是否如实地反映了摄影师所看到的一切？

3.我是否能够保持思路清晰并且作出完全有理由的推定？4.我怎样才能够同时兼顾到他人不同的

观点？接着，考虑一些相关的道德法律的规定：1、记者的工作准则；2.报社的规定；3.专业协会

和组织的规定。①

    二、图像编辑方面：指导思想应该同上，必要的话，对这类的照片或画面进行没有扭曲原照



的处理，例如局部遮蔽、整体模糊，或者剪裁、完全舍弃。

三、图像表达方面：这是传媒的出口，十分关键，需要通过各种法规和职业道德来衡量，不能只

用单纯的新闻价值来衡量。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就出版了这方面的译著，美国新闻工作者约翰·

赫尔顿就提出了图片发表前传媒人员的思考路径：“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考虑，或应当考虑，是

否仅因为这些照片具有新闻价值就应该采用它们？刊登这些照片会不会在受害者处于极度悲痛的

时刻严重侵蚀他（她）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权利？（是不是正因为如此照片才吸引人？）这样的照

片会不会使遇难者的家属对悲惨情景永留记忆，日夜不宁？倘若如此，这类照片的新闻性还值不

值得利用？”②

以上涉及的方面，在发达国家的传媒职业规范中，都有详细的要求；在我国，这个具体的问题尚

没有提上日程，媒体在这方面没有细致考虑过。当前正在进行传媒职业道德的教育，这个问题应

该提上日程了。

近些年关于新闻图片发表与否的职业考量，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图片编辑手册》提出以下

发表前的思考路径：1.是否有可以替换的照片；2.刊登这张照片的真正价值所在；3.对受众的影

响。刊登这样照片所遵循的核心思想是：一定要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信息传递，及最大限度地减少

伤害。③《新闻摄影教程》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用照片来说明一切，要

分清什么时候需要照片，什么时候不需要照片；在需要用照片来说明问题时，对报道、表现的方

法也应慎重选择，而不应随意伤害读者的感情，更不应伤害被摄对象及其他有关人员。对不堪入

目的场景也应少拍或不拍；编辑在使用照片时，对于令人震惊的照片和表现悲痛的照片尤其要慎

重，应多想想该不该用，该怎样用。”④

关于这个问题，分寸的把握有不同的主观尺度，但是原则已经得到公认，这就是：“在决定是否

刊登情绪激烈的照片时，编辑和新闻主任往往会权衡三个因素：第一，照片是否有助于说明报道

内容；第二，公众是否有必要看到这些照片；第三，同情照片中所摄人物的必要以及同情公众的

必要。”⑤这里只是涉及照片，动态的电视画面存在的问题，其实性质相同。

从法律的角度上看，电视媒体播出带有暴力与恐怖色彩的画面，可能已经触犯相关法律，例如触

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第三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影、电视、戏剧节

目，不得有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活动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青少年过多观

看了暴力电视镜头或画面后，常常会误以为暴力情况反映的就是整体的社会现实，以为暴力是解

决冲突或达到一般手段不易获得目的的直接方式。暴力镜头对青少年有暗示作用，少儿长期耳濡

目染后，比较容易在类似的生活情境中表现出攻击行为，这需要引起媒体的足够重视。



关于暴力画面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著名的研究是：时任美国公共卫生署署长的威廉·斯脱特所

主持的电视与社会行为研究小组在1972年所提出的研究报告。报告5册、1305页。结论认为，观看

暴力镜头的电视节目，与实际生活情境中表现攻击性行为有很大的关联性。⑥英国独立电视委员

会、英国广播公司、广播标准委员会及英国电影分类局联合进行的权威调查也显示，电视新闻所

呈现的真实暴力比电视剧中的暴力，对未成年人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儿童1岁以前就会对电视发

生兴趣，在电视业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儿童从3岁起平均每天要看2~3小时电视。孩子进入青春

期后，模仿性强,容易接受新事物，喜欢标新立异，具有反叛精神。此时的未成年人心理生理处于

剧烈的变化中，此时他们的“自我防御功能”很弱，容易相信媒体提供的外界信息，常常对电视

里所说的事情深信不疑。在这种情况下，暴力的画面就显得尤为危险。⑦

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对电视暴力内容的限制更为严格，不仅有法律的强制性手段，还有相关的行

业标准或媒体守则进行制约。如日本《NHK国内节目标准》就规定：“对于犯罪的手段和经过，不

做必要限度以上的描写……不得对残虐行为和肉体的痛苦进行详细的描写和夸大的暗示。”该标

准还强调，对可能面对儿童的节目，不表现对于儿童而言异常恐怖的内容。在未成年人的保护问

题上，英国于1998年制定的《独立电视委员会节目准则》更为详尽。准则中明确提到：对于新闻

中出现的暴力，必须考虑观众的构成，并在必要时做出节目警告；同时，还要注意新闻中的暴力

场面出现的次数，尤其是在有儿童在场的时候。“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对于它的弱小的成员特别

注意。在一个如此敏感的领域（电视），我们遵循一条特别原则———如有疑惑，就剪掉。”

该是思考传媒图像伦理的时候了

    发达国家对于节目所带来社会影响的深远考虑，也是我们目前国内媒体所应加强的。大众传

媒不仅仅是文化产业，还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我国传媒现在要警惕的，是不要走美国19世纪

末、20世纪初“黄色新闻潮”的老路。那时赫斯特、普利策这两个报纸老板恶性竞争，创造性地

策划煽情形式的新闻，追求极致的感官刺激，大量刊登耸人听闻的报道。我国的某些传媒所出现

的问题，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时间却已相隔了100多年。美国的报纸之所以后来能够告

别“黄色新闻潮”，与报业逐渐建立起的自律和一批高级报纸带头拒绝煽情新闻、开创新的报风

有关。上个世纪40年代，又是美国首先提出传媒的社会责任论。

一个社会，传媒需要有自行调节、自我制约的机制，传媒的发展才可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90

年代美国出现的公共新闻、公民新闻，即是传媒内部对自身发展中存在问题的纠偏，能否成功另

当别论。如果传媒界总是能够对问题发出警觉的呼吁，并产生实际的改革行动，这种传媒发展的



机制应该说是基本健康的。我们需要的便是这样一种能够自我调节和约束的传媒发展机制，进行

经常的反省和自我批评。

当然，对于血腥、灾难、痛苦画面的有意无意的追求和扩散，并非只是我们传媒界存在，而是已

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环境氛围，使得从业人员，甚至公众在面对此类画面时，麻木了。从《英

雄》、《夜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是那些人为制造的残暴的画面、

演绎权谋斗争的故事、吹捧专权统治的观点，在法治国家都是不可能作为不设限的大众电影的。

对此的批评意见至今不能成为舆论的主流，反映了商业化下电影发展的人文危机。这些批评，可

以拿来映衬传媒的同类问题：“成千上万的尸骨在广场上，瞬间被强大的宫廷机器清扫干净；作

者试图用血液来淹死观众，确实够狠，……公开允许这样的片子在上千万的人面前喜气洋洋地放

映，难道说，中国人对于残暴已经这样熟视无睹了吗？难道我们的孩子不需要保护，我们的心灵

不需要休憩吗？再反观之前的《夜宴》，也是类似的杀戮与阴谋，人头像幽灵一样飘飞出去。所

谓大片的主旋律就是暴力与暗无天日的结局？好莱坞的哪一部大片敢不让正义战胜邪恶？作为商

业电影导演，始终要怀揣的一道底线是，你的电影是面向大众，而不是小众的。”⑧我们的传

媒，在选择照片、画面的时候，同样需要这道底线。

当问题已经显现得足够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出传媒图像的伦理问题了，即如何按照职业规范处

理新闻中的血腥、灾难、痛苦画面。当务之急，是尽快形成若干条业界公认的工作规范，防止再

现类似血腥、灾难、痛苦的画面。在拿不准时，应该遵循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的节目标准：“在

一个如此敏感的领域（电视），我们遵循一条特别原则———如有疑惑，就剪掉。”这与信息公

开化的原则并不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转达图像或画面的内

容，虽然没有图像生动，但语言、文字既能够保留图像的基本信息，同时又减少直接的血腥、灾

难、痛苦图像带来的对公众的精神刺激。语言符号可以替代所有非语言符号（包括图像）来表达

信息，但是非语言符号不能完全转达语言符号内含的信息，这是传播学的基本道理。

明确若干图像发表应遵循的职业规范（自律），不要超越合理的限度追求传媒的利益，正确处理

新闻中的血腥、灾难、痛苦的照片或画面，并不是难于解决的问题。■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和新闻学院学生）

注释:

①③曾璜、任悦编著：《图片编辑手册》第252、253页，中国摄影出版2006年版

②约翰·赫尔顿：《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第164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



④盛希贵：《新闻摄影教程》第16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⑤罗恩·史密斯：《新闻道

德评价》第220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⑥洛厄里、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297－30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版

⑦陈昌凤：《电视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电视研究》2004年8期⑧《“黄金甲”提供什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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